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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粮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 

吉政办发 〔2009〕62 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

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粮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政府批准，现

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吉林省粮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吉林省人民政府机构

改革方案〉的通知》 (厅字 〔2008〕25 号)，设立吉林省粮食局，为省政府直

属机构。 

  一、职责调整 

  (一)取消已由省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加强对全省粮食 (含食用油，下同)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健全粮食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加

强对粮食购销和省级储备粮管理的指导协调，提高全省粮食供应的保障能力。 

  二、主要职责 

  (一)研究提出全省粮食调控、总量平衡以及粮食流通的中长期规划、进出

口总量计划和收储、动用省级储备粮的意见;拟订全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
组织实施;研究提出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战略的意见;起草有关的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并组织实施。 



  (二)承担全省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任务。负责全省粮食流通调控的具体工

作;研究提出全省粮食最低收购价原则的建议;指导协调最低收购价粮食等政策

性粮食购销和粮食产销合作;负责市县军供站网点布局和资格审核认定，保证省

内的军粮供应。 

  (三)贯彻执行国家粮食流通和储备粮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
究拟订地方粮食流通和省级储备粮管理的具体政策和制度并监督执行;制定全省

粮食流通、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的

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进行监督检查。 

  (四)负责全省粮食流通的行业管理;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拟订有关地

方标准;指导粮食收购市场准入标准的制定并组织实施;指导粮食流通的科技进

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粮食质量标准化工作;制定粮食

储存、运输的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组织开展粮食流通领域有关交流与合作;负

责全省粮食流通、加工的统计工作。 

  (五)承担地方储备粮行政管理责任。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地方储备粮的

规模、总体布局和收购、销售、进出口总量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地方储备粮

轮换计划并监督实施;监督检查地方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制定地方

储备粮管理的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 

  (六)拟订全省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编制全省粮食流通、仓储、加工设施建设规划;研究提出有关粮食流通设施

省级投资项目的安排意见和建议。 

  (七)承担全省盐务行政管理责任。监督和组织实施食盐专营法规;承担全省

盐政市场管理工作;保障省内居民食用合格碘盐的供应。 

  (八)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粮食局设 10 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综合性材料、宣传、信息、督查、安全保

密、信访等机关政务、事务工作;负责局机关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 

  (二)人事处。 

  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的人事、劳动工资和机构编制管理等工作;指导粮食行

业教育培训工作。 

  (三)法规处 (行政审批办公室)。 



  贯彻国家粮食流通和储备粮以及盐务管理的法律、法规，研究提出有关的

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政务公开、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根据国家有关粮食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负责粮食管理方面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和审批工作;负责组织协

调行政审批事项的勘查、论证、审核等相关工作;负责有关行政许可证的发放工

作;负责行政审批专用章的使用管理;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负责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由粮食部门承担的其他行政审批事项。 

  (四)监督检查处。 

  拟订全省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制度、办法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省级储备粮计

划、数量、质量和技术规范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

况;组织指导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承担全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监管

全省粮食流通市场。 

  (五)调控处。 

  研究提出全省粮食调控、总量平衡以及粮食流通的中长期规划、进出口总

量计划和收储、动用省级储备粮的建议;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省级储备粮规

模、总体布局和收购、销售、进出口总量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省级储备粮轮

换计划并督促实施;承担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有关工作;组织协调最低收购价粮

食等政策性粮食购销和粮食产销合作;拟订粮食经营者最低和最高粮食库存标

准，并组织实施;承担粮食流通统计汇审汇编工作。 

  (六)财务处。 

  指导监督粮食企业贯彻实施会计制度和财政、金融、税收政策;规范粮食企

业财务会计管理;汇总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报表，监测粮食行业经济运行;协助有

关部门管理粮食收购资金;指导监督直属单位财务、审计工作，监管直属单位国

有资产;指导粮食企业内部审计。 

  (七)仓储处 (基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组织实施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承担粮食、盐业仓储管理和安全储存工

作，检查和指导粮食、盐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省级储备粮的代储资格认定工作;

组织储粮先进技术的研究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农户科学储粮;负责粮食

仓储设施和基建投资统计。 

  (八)科技产业处。 

  指导和推动粮食产业化及粮食科技进步工作;指导各地整合资源;负责粮油

加工业行业管理及相关统计;负责粮食企业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担粮食行业科技

管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新技术推广工作。 

  (九)市场流通处。 



  拟订全省粮食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粮食批发市场建设;推进

农村粮油集贸市场建设;监测分析大中城市成品粮价运行情况;指导粮食经济人

队伍建设。 

  (十)老干部处。 

  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指导直属单位的离退休干部工作。 

  机关党委。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 

  省粮食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51 名，其中：局长 1名、副局长 3名，处级领导

职数 18 名 (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1 名)。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 6名。 

  五、其他事项 

  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六、附则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